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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１

号

１５０３

室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大厦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８７５８１３５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

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中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释 义

除非文章另有所指或加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泰集团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化学

／

上市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９２

新疆国资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非公开发行 中泰化学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

本报告书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１

号

１５０３

室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５

，

９４６．８３１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３６３８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５９９１５９７６－２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经营期限：无固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０１０４５９９１５９７６２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大厦

联系人：潘玉英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８７５８１３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本次中泰化学增发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中泰化学增发完成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单位名称

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关系

主营业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聚氯乙烯树脂

、

离子膜烧碱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 化工产品销售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控股

销售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机电产品

、

塑料制品

、

陶瓷制

品

、

化工产品

（

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农畜产品

、

机械设

备

、

电气设备

；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煤炭经营

，

普通货物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

容器

、

管材制造

；

塑料制品制作及安装

，

金属制品防腐

，

化

工石油设备管道的安装

，

设备

、

阀门

、

钢瓶维护等

新疆中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控股 职业技能培训

兖矿新疆矿业有限公司 参股

煤矿开采及销售

，

电力

、

热力生产和供应

，

非金属矿物制造

及销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和财务状况

中泰集团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资产

２

，

５１５

，

４７１．８３ ２

，

２７４

，

０９２．７５

负债

１

，

７６４

，

６４０．１７ １

，

５１９

，

７９０．０４

所有者权益

７５０

，

８３１．６６ ７５４

，

３０２．７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０．１５％ ６６．８３％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６２５

，

８２６．４２ ７２２

，

０６７．２３

营业利润

１

，

９８１．７０ ２４

，

５３３．２８

利润总额

５

，

１１８．４０ ３２

，

１６７．２１

净利润

３

，

２１９．８２ ２７

，

８６２．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３％ ３．６９％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

，

０９１．４４ ５１

，

０３９．０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９

，

３６７．５８ －６３７

，

８３１．１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９

，

３８４．６９ ５２８

，

８０１．３８

中泰集团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经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结果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财务报

表未经审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内的违规情况

中泰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５

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已发行股份的

５％

以上的股权。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长

期居留权

王洪欣 党委书记

、

董事长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陈道强 党委委员

、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孙润兰 董事

、

总会计师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帕尔哈提

·

买买提依明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王龙远 党委委员

、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余小南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刘新春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党金花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马 瑞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杨楼起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李晓慧 职工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王 娟 职工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权益变动决定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中泰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通过股权划转方式成为中泰化学控股股东，为更好的支持中泰化学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持股比

例，根据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认购承诺，认购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上述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泰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１９３

，

０１１

，

６２１

股股份，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１６．７２％

。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股，发行后中泰化学总股本增至

１

，

３９０

，

２３９

，

０７８

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１６．９７％

。

中泰集团与中泰化学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签署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发行人（甲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乙方）：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认购股数量、认购价格

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４７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认购价格为

６．７８

元

／

股。

３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乙方认购股款总金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５

，

７６０

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４

、认购股份之限售期限

自乙方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中泰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中泰化学股份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到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可全部上市流通。

中泰集团承诺其认购的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泰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系新增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四、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泰集团共持有中泰化学

３４０

，

５０３

，

６２１

股的股份，限售股份情况为：（

１

）

１９３

，

０１１

，

６２１

股限售期限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由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划转股份，追加限售）。 （

２

）

１４

，

７４９２

，

０００

股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限售期限为三十六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中泰集团所持中泰化学股份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中泰集团本次以现金认购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为自有资金。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中泰化学主营业务或者对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中泰化学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中泰化学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改变中泰化学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

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中泰化学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中泰化学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中泰化学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中泰化学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中泰化学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对中泰化学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国资委仍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中泰集团仍为中泰化学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中泰化学的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中泰化学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

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独立。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股份认购后，中泰化学控股股东仍为中泰集团，中泰集团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由新疆国

资委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中泰集团主要进行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

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资产管理服务，其下属企业中无从事与中泰化学业务相同或

相近的企业，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下属企业与中泰化学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经过中泰化学董事会、股东会审

议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对以上关联交易不造成影响。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中泰化学之间的交易

中泰集团与中泰化学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１

、日常关联交易

（

１

）

２０１２

年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提供劳务

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

２３８．８８ ０．０３％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

８３

，

９６７．４７ １４．７８％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４２

，

１０６．７７ ７．４１％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

、

助剂等

１１

，

７０１．８４ ２．０６％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助剂等

１

，

１０７．４８ ０．１９％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提供劳务

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

５６

，

０７２．８９ １２．３８％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２９

，

８９４．９１ ６．６０％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

、

硫酸等

１２

，

０７９．６４ ２．６７％

注：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由中泰集团正式托管，中泰化学持有新冶能源

３０．９１％

股份。

２

、其他关联交易

根据中泰化学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泰化学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

司”）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拨款资金以

１

：

１．３９

的比例转为新疆国资委对华泰公司的出资， 新疆国资委持有华泰公司

１．９７３％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完成上述增资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新疆国资委将持有华泰公司的股权无偿划转至新疆

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与中泰化学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更换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四、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中泰集团与中泰化学签署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

同》，除此之外，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未买卖中泰化学股票。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

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二○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２９

号）。

二、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股份认购合同》。

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乌鲁木齐市

股票简称 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乌鲁木齐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

、

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中泰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１９３

，

０１１

，

６２１

股

，

持股

１６．７２％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

１４７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６１％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

存在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

份的可能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无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

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２９

号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3-06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公司名称：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签署日期：二

○

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泰化学”）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泰化学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华安基金 指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中泰化学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认购合同

》

指

中泰化学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签署的

《

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合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中泰化学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中泰化学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李勍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７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沪

３１０１１５６３０８８８７６１

主要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号码：

０２１－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５８４０４５８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有无境外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朱仲群 董事长 男 中国 无 北京

李勍 董事

、

总经理 男 中国

（

香港

）

无 香港

冯祖新 董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马名驹 董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董鑑华 董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王松 董事 男 中国 无 北京

萧灼基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无 北京

吴伯庆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夏大慰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谢伟民 监事长 男 中国 无 上海

陈涵 监事 女 中国 无 上海

柳振铎 监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章卫进 监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李梅清 监事 女 中国 无 上海

汪宝山 监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赵敏 职工监事 男 中国 无 上海

诸慧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无 上海

尚志民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无 上海

秦军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无 北京

章国富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无 上海

薛珍 督察长 女 中国 无 上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上市公司西安民生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西安民生总

股本的

７．１８％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上市公司经纬纺机

３２

，

１１９

，

９１４

股

Ａ

股股份，占经纬纺

机已发行

Ａ

股股本的

６．１４％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西安民生、经纬纺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基于对上市公司经营理念、发展战略的认同，及对上市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看好，从而进行的一项投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华安基金

－

华融信托专户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未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

中泰化学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股，发行后中泰化学总股本增至

１

，

３９０

，

２３９

，

０７８

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１６．９７％

，本次权益变动前，华安基金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不持有中泰化学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华安基金管理

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获得中泰化学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３６％

，合计持有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６．３６％

。

华安基金是依据《华安基金

－

华融信托专户

３

号华安基金

－

华融信托专户

３

号资产管理合同》认购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１

、委托人：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资产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资产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

、合同期限：

２４

个月

５

、投资范围：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货币市场基金（含资产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现金（包括银

行活期存款、清算备付金、证券清算款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投资品种。

６

、股东权利的行使：资产委托人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可依照法律法规选择自行行使委托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

的权利，或选择授权资产管理人或资产托管人代为行使上述权利。

７

、签约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二、《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中泰化学与华安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签署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发行人（甲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乙方）：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认购股数量、认购价格

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股，认购价格为

６．７８

元

／

股。

３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乙方认购股款总金额为

５９９

，

３９９

，

９８８．８４

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４

、认购股份之限售期限

乙方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华安基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中泰化学股份锁定期为十二个月，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可全部上市流通。

华安基金承诺其认购的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华安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系新增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中泰化学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 勍

签署日期:� 2013年9月11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７８

号

股票简称 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派发股票红利及公积金转增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 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 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 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股变动比例

：

６．３５９１％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 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 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 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 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 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 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 勍

日期:2013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3-05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股份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其他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中泰化学

、

公司

、

本公司

、

发行人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国资委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泰集团 指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阜康能源 指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华泰公司 指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章程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次募投项目 指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１２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

１０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

目

（

二期

）

即

８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

６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中

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２９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３

，

７４６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中泰集团等

２

名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经上海上

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２３１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６

：

００

止，联席主承销商已收到

中泰集团等

２

家认购对象参与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股款

１

，

５９９

，

３９５

，

７４８．８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联席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６５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

１

，

５９９

，

３９５

，

７４８．８４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２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５７７

，

１７５

，

７４８．８４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四）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发行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

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股。

（四）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６．９６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该发行底价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具

体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发行人实

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本次发行底价由不低于

６．９６

元

／

股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６．７８

元

／

股。

根据上述定价方式，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共有

１

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为有效申

购。 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６．７８

元

／

股，等于根据定价基准日确定的发

行底价。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

１

、首轮询价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限内（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２

：

００－１７

：

００

），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

名投资者以传真方式发送的《申购

报价单》。 发行人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

询价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投资者名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认购股数

（

股

）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８ ６７

，

８４６

，

６０９

２

、追加认购情况

因首轮报价的全部有效认购股数为

６７

，

８４６

，

６０９

股，加上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认购的

１４７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首轮

发行全部有效认购股数为

２１５

，

３３８

，

６０９

股，低于发行人拟发行规模上限

７３

，

７４６

万股，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首轮

询价结果，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为

６．７８

元

／

股，并于

９

月

２

日以

６．７８

元

／

股的价格向投资者继续征询认购意向，启动追加认购事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共有

１

名投资者愿意参与追加认购。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仅对该

１

名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

（追加）》。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１６

：

００

时，该

１

名投资者将《申购报价单（追加）》传送至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传真号码。

经发行人律师见证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认，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

１

家。 投资者申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投资者名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认购股数

（

股

）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８ ２０

，

５６０

，

４６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过程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申购报价过程合规。

（六）募集资金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６５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５９９

，

３９５

，

７４８．８４

元，扣除发行费用（含承销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

２２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５７７

，

１７５

，

７４８．８４

元。

（七）限售期

中泰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其他

１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７３

，

７４６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２

名，不超过

１０

名。按

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对象，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１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７

，

４９２

，

０００ ９９９

，

９９５

，

７６０．００ ３６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５９９

，

３９９

，

９８８．８４ １２

合计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１

，

５９９

，

３９５

，

７４８．８４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中泰集团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１

号

１５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特取得有关

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 具体经营项目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为

准）：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中泰集团系由新疆国资委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新政函〔

２０１２

〕

４７

号）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中泰集团是以化学工业规划、设计、项目建设，以及化工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和融资为主的综合性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中泰集团直接持有中泰化学

１６．７２％

的股份。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１４７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

认购金额：

９９９

，

９９５

，

７６０．００

元

限售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止，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中泰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在最近一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①

经常性关联交易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提供劳务

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

１

，

０７２．７０ ０．１５％ － －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８．８８ ０．０３％

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

７．７４ －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８３

，

９６７．４７ １４．７８％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 － ４２

，

１０６．７７ ７．４１％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 － １１

，

７０１．８４ ２．０６％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 － ６

，

７９２．６１ １．２０％

中建新疆建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 １

，

９２３．７０ ０．３４％

新疆乌苏新宏化工有限公司

－ － １

，

１８１．５５ ０．２１％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 － １

，

１０７．４８ ０．１９％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

－ － ２３０．７３ ０．０４％

新疆冠新工程监理部

－ － ８７．５０ ０．０２％

新疆盐湖制盐有限责任公司

－ － ５１．９８ ０．０１％

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乌

苏新宏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新疆冠新工程监理部、新疆盐湖制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不再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②

偶发性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四届十八次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拨款资金以

１

：

１．３９

的比例转为新疆国资委对华泰公司的出资，新疆国资委持有华

泰公司

１．９７３％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完成上述增资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新疆国资委将持有华泰公司的股权无偿划转

至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关联交易严格遵守了公司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目前尚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勍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股

认购金额：

５９９

，

３９９

，

９８８．８４

元

限售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止，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除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外，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相关当事人

１

、

发行人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洪欣

住所

：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７８

号

电话

：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传真

：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联系人

：

范雪峰

、

费翔

２

、

保荐机构

：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潘鑫军

住所

：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保荐代表人

：

孙树军

、

崔洪军

项目协办人

：

李仅

项目经办人

：

王亮

、

张瀚

、

石昕

３

、

联席主承销商

：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潘鑫军

住所

：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联系人 刘丽

、

周宁

、

盛少华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黎维彬

住所

：

电话

：

传真

：

联系人

：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甲

１

号泰利明苑写字楼

Ａ

座二区

４

层

０２１－６８５９８０８９

０２１－６８５９８０９８

郑维雄

、

肖兵

、

王力斌

、

董承江

、

翁智

、

丁宁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住所

：

电话

：

传真

：

联系人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７５

楼

７５Ｔ３０

室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００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４０

于竑

、

曹慧峰

、

鲍劼

４

、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毛柏根

住所

：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１０

号汤臣国际金融大厦六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５０８１６９９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２０３０３２

经办律师

：

唐勇强

、

毛柏根

５

、

审计机构

：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池生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阜兴路

４７

号天行健商务大厦

２２－２３

层

电话

：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７８９

传真

：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７９０

经办会计师

：

陈吉先

、

赵齐元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３

，

０１１

，

６２１ １６．７２ １９３

，

０１１

，

６２１

２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０

３

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５

，

７８４

，

９９８ ３．９７

４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２７

，

０１１

，

９５２ ２．３４

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１９

，

５４１

，

８３２ １．６９

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３

，

３１８

，

６３８ １．１５

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２

，

１０８

，

８６４ １．０５

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一般法人

８

，

６１３

，

３７８ ０．７５

９

毛继红 境内自然人

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１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一般法人

６

，

７８８

，

５８４ ０．５９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所持限售股情况

（

股

）

１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０

，

５０３

，

６２１ ２４．４９

国有法人

３４０

，

５０３

，

６２１

２

华安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融国际信托

－

华

融 开阳权益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６．３６

境内一般法人

８８

，

４０７

，

０７８

３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９

国有法人

４

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

，

７８４

，

９９８ ３．２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１１

，

９５２ １．９４

国家

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１９

，

５４１

，

８３２ １．４１

国有法人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

，

０３１

，

６３７ １．０１

境内一般法人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１２

，

１８１

，

４２９ ０．８８

境内一般法人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８

，

６４４

，

８０６ ０．６２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０

毛继红

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境内自然人

合计

６３９

，

３５７

，

３５３ ４５．９８ － －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本次发行增加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３

，

４５４

，

５７１ １６．７６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４２９

，

３５３

，

６４９ ３０．８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６０

，

８８５

，

４２９ ８３．２４ ０ ９６０

，

８８５

，

４２９ ６９．１２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１

，

３９０

，

２３９

，

０７８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次增加 本次发行后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资产总额

２

，

３０５

，

８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

，

７１７．５７ ２

，

４６３

，

５９３．５７ １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１

，

６０７

，

２６９．９５ ６９．７０ － １

，

６０７

，

２６９．９５ ６５．２４

股东权益

６９８

，

６０６．０５ ３０．３０ １５７

，

７１７．５７ ８５６

，

３２３．６２ ３４．７６

其中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股东权益

６８３

，

３９１．９２ ２９．６４ １５７

，

７１７．５７ ８４１

，

１０９．４９ ３４．１４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进一步增加，财务状况得到改善，资

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为测算基础，以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５７７

，

１７５

，

７４８．８４

元为测算依据。 本次发行后，公司

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由

６９．７０％

降为

６５．２４％

。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一致，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

烧碱的生产和销售，不会对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募集资金运用将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巩固和提升公

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泰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３４０

，

５０３

，

６２１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４９％

，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投资者参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更加严格，有利于公司股东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同时也将给公司带

来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更有利于公司规范治理。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和本次发行前一致，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

业竞争和其他新的关联交易。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

（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００３

号、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０１７

号、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００３２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份公司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５７５

，

０１７．４６ ７１１

，

２８８．８０ ７１２

，

２４２．００ ４０８

，

１１２．３５

利润总额

４

，

７７０．８７ ３２

，

１３８．５０ ６１

，

０８７．５９ ３５

，

１７９．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０４６．１７ ２７

，

０７０．４０ ４８

，

９９５．８９ ２９

，

１２７．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２８７．２３ １９

，

０４５．３７ ４５

，

６６９．７０ ２６

，

２５８．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

，

５３０．９７ ５９

，

０７８．７９ １６３

，

５８５．７４ ６３

，

４５３．５１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３０５

，

８７６．００ ２

，

１９２

，

５３６．２８ １

，

５２７

，

７２３．４３ ９６６

，

７９６．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８３

，

３９１．９２ ７１５

，

８９６．０８ ７１５

，

５８３．３２ ６５９

，

２４２．５４

股本

１１５

，

４３４．００ １１５

，

４３４．００ １１５

，

４３４．００ １１５

，

４３４．００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流动比率

０．６１ ０．５２ １．４４ ０．６８

速动比率

０．５１ ０．４５ １．３１ ０．５７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报表

）（

％

）

６４．２３ ５９．２４ ３９．６５ ２１．５２

资产负债率

（

合并报表

）（

％

）

６９．７０ ６７．２４ ５０．３７ ３１．４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３０．２５ ５６．６１ ８１．２５ ７４．９８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８．９３ １４．１９ １６．４８ １４．１９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９２ ６．２０ ６．２０ ５．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０．４６ ０．５１ １．４２ ０．５５

每股现金流量

（

元

）

－０．０７ －０．６０ ０．６８ ０．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

收益

（

元

）

基 本

０．０２６ ０．２３５ ０．４２４ ０．２７１

稀 释

０．０２６ ０．２３５ ０．４２４ ０．２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

产收益率

（

％

）

全面摊薄

０．４５ ３．７８ ６．８５ ４．４２

加权平均

０．４３ ３．７７ ７．１８ ５．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

（

元

）

基 本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５ ０．３９６ ０．２４４

稀 释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５ ０．３９６ ０．２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

产收益率

（

％

）

全面摊薄

０．０４ ２．６６ ６．３８ ３．９８

加权平均

０．０４ ２．６５ ６．６９ ５．０９

（三）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计算的最近一年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５ ０．１９５

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２０ ６．２８

注：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

净资产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１

、资产构成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３４２

，

１６０．８２ １４．８４％ ２９５

，

９５１．３７ １３．５０％ ４０１

，

６１４．４５ ２６．２９％ １９１

，

５５０．０３ １９．８１％

固定资产

１

，

６５２

，

４８６．７１ ７１．６６％ １

，

１３８

，

０７３．６６ ５１．９１％ ５９３

，

７９１．９７ ３８．８７％ ６６５

，

５５８．４５ ６８．８４％

在建工程

１９６

，

３０７．６０ ８．５１％ ６５７

，

１３９．５９ ２９．９７％ ３９９

，

２３１．０８ ２６．１３％ ６１

，

０５７．００ ６．３２％

工程物资

３

，

６０２．１２ ０．１６％ ５

，

４２９．３８ ０．２５％ ４３

，

６２７．８９ ２．８６％ １

，

９２５．２３ ０．２０％

其他资产

１１１

，

３１８．７５ ４．８３％ ９５

，

９４２．２７ ４．３８％ ８９

，

４５８．０４ ５．８６％ ４６

，

７０６．２１ ４．８３％

资产总计

２

，

３０５

，

８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１９２

，

５３６．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２７

，

７２３．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６

，

７９６．９２ １００．００％

从资产结构上看，本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较大，这与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相适应：公司所处的氯碱

化工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投入较大，主要为固定资产投资。

２

、流动资产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８４

，

１５４．１６ ２４．５９％ ９２

，

１２６．０１ ３１．１３％ １６３

，

０４２．１０ ４０．６０％ ８９

，

１７０．７７ ４６．５５％

应收票据

１２７

，

８８０．２２ ３７．３７％ １０７

，

６９７．６４ ３６．３９％ ３２

，

０２５．２８ ７．９７％ ２２

，

２８６．６９ １１．６３％

应收账款

２３

，

２２５．７０ ６．７９％ １４

，

７８９．１２ ５．００％ １０

，

３３９．８０ ２．５７％ ７

，

１９１．９４ ３．７５％

预付款项

４５

，

４７２．９１ １３．２９％ ３４

，

９７９．８２ １１．８２％ １５５

，

５２１．１７ ３８．７２％ ４０

，

２４４．８４ ２１．０１％

其他应收款

２

，

６５２．０７ ０．７８％ ３

，

５９８．７４ １．２２％ ３

，

３７５．６９ ０．８４％ １

，

９０５．７２ ０．９９％

存货

５８

，

７４１．４４ １７．１７％ ４２

，

７６０．０４ １４．４５％ ３７

，

３１０．４１ ９．２９％ ２９

，

８２３．９２ １５．５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４２

，

１６０．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５

，

９５１．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１

，

６１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

，

５５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及存货构成。

３

、非流动资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是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合计占非流动资产比例均在

９０％

左右。

（二）负债状况分析

１

、负债构成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８０

，

２４６．７１ ４．９９％ 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８％ １１２

，

９８０．００ １４．６８％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７％

应付票据

５

，

９０４．５８ ０．３７％ ４

，

８８２．１９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２９６

，

９３１．２２ １８．４７％ ２５５

，

５５２．６０ １７．３４％ １３６

，

７０８．７６ １７．７７％ １１６

，

９６７．３１ ３８．４３％

预收款项

４７

，

２２６．３９ ２．９４％ ３８

，

２６６．３０ ２．６０％ ２６

，

８１０．０５ ３．４８％ ２１

，

２５８．３６ ６．９８％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５５

，

４９０．５０ ９．６７％ ２０９

，

３００．８６ １４．２０％ ３３８．２１ ０．０４％ ９０

，

７５５．７９ ２９．８２％

非流动负债

１

，

０４８

，

６８４．０７ ６５．２５％ ９０５

，

７７５．４０ ６１．４４％ ４９０

，

９４８．１５ ６３．８０％ ２１

，

３３５．２５ ７．０１％

负债合计

１

，

６０７

，

２６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４７４

，

１６１．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９

，

５１３．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

，

３９１．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仅为

７．０１％

，是由于该年末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华泰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偿还了国家开发银行银团贷款。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公司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保持在

６０％

左右，主要是由于公司采用长期

借款、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等长期债务融资工具为项目建设筹集资金。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状况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产能，凭借新疆煤炭、原盐、石灰石、电力等资源、能源方面的独特优

势以及公司具有的成本优势、规模优势、技术装备优势等竞争优势加大了疆外市场开拓力度。随着公司产能扩大和市场开拓，

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主要产品收入、毛利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５

，

０１７．４６ ７１１

，

２８８．８０ ７１２

，

２４２．００ ４０８

，

１１２．３５

其中

：

聚氯乙烯树脂

４０４

，

０００．０９ ４８１

，

１７７．８７ ５２４

，

１０５．７２ ３１９

，

９９３．８２

氯碱类产品

１１０

，

２０４．９０ １５０

，

０１０．５８ １４２

，

２８１．３５ ７７

，

３２４．７６

电

５６

，

０６５．１６ ３８

，

９８４．３０

营业成本

４５２

，

９６７．１４ ５６８

，

２４６．０７ ５５３

，

２６８．５６ ３１３

，

８６５．４６

其中

：

聚氯乙烯树脂

３４７

，

８４４．７２ ４３７

，

１２８．１７ ４３７

，

９４７．２２ ２５８

，

２５９．２９

氯碱类产品

５８

，

１０６．１０ ５９

，

７３６．７９ ７６

，

１４９．１３ ４９

，

１３８．４２

电

４４

，

８５３．０１ ３７

，

６８２．４６

营业毛利

１２２

，

０５０．３１ １４３

，

０４２．７２ １５８

，

９７３．４４ ９４

，

２４６．８９

其中

：

聚氯乙烯树脂

５６

，

１５５．３７ ４４

，

０４９．７０ ８６

，

１５８．５０ ６１

，

７３４．５３

氯碱类产品

５２

，

０９８．８０ ９０

，

２７３．７９ ６６

，

１３２．２２ ２８

，

１８６．３４

电

１１

，

２１２．１５ １

，

３０１．８４

毛利率

２１．２３％ ２０．１１％ ２２．３２％ ２３．０９％

其中

：

聚氯乙烯树脂

１３．９０％ ９．１５％ １６．４４％ １９．２９％

氯碱类产品

４７．２７％ ６０．１８％ ４６．４８％ ３６．４５％

电

２０．００％ ３．３４％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产能不断扩大导致产量逐年增长； 公司加大销售开拓力

度，使得新增产能得以较好的消化，产销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的变化也对各年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最近三年，公司期间费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金额 费用率 金额 费用率 金额 费用率 金额 费用率

销售费用

６７

，

０３８．６６ １１．６６％ ７４

，

２６６．９４ １０．４４％ ６０

，

６６１．５６ ８．５２％ ３１

，

６４５．９６ ７．７５％

管理费用

１８

，

６０４．０８ ３．２４％ ２８

，

１７１．６０ ３．９６％ ２６

，

０１６．１７ ３．６５％ ２０

，

３４０．０７ ４．９８％

财务费用

３１

，

９９３．８８ ５．５６％ １０

，

７２４．８６ １．５１％ ９

，

９４３．６５ １．４０％ ７

，

７３５．２３ １．９０％

合计

１１７

，

６３６．６２ ２０．４６％ １１３

，

１６３．４０ １５．９１％ ９６

，

６２１．３８ １３．５７％ ５９

，

７２１．２６ １４．６３％

注：费用率

＝

费用

／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主要是销售费用的增长。 最近三年，公司销售费

用呈现增长趋势，

２０１２

年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２２．４３％

，

２０１１

年较

２０１０

增长

９１．６９％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增幅高于同期收入增幅，主要原

因是公司产品规模增加及运输单价上涨导致运输费用增加。

（四）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

，

５３０．９７ ５９

，

０７８．７９ １６３

，

５８５．７４ ６３

，

４５３．５１

其中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５５３

，

１８６．０３ ８２６

，

５９４．８２ ８０８

，

６６４．３２ ４５１

，

２５１．０９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２９

，

４６２．９３ ６５１

，

９８８．７５ ５４７

，

３３４．０４ ３３３

，

２５７．３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４

，

７３９．８３ －６４２

，

３１７．４３ －５４４

，

８２４．９１ －１９８

，

７０１．５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３

，

９８０．３２ ５１４

，

０６３．２５ ４５９

，

７６５．５８ １４９

，

４３７．８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

，

０３７．１０ －６９

，

４２３．３９ ７８

，

３１２．８７ １４

，

０２２．９９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８

，

２４９．０１ １５７

，

６７２．４０ ７９

，

３５９．５３ ６５

，

３３６．５４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０

，

２１１．９１ ８８

，

２４９．０１ １５７

，

６７２．４０ ７９

，

３５９．５３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为

３３９

，

６４９．０１

万元， 是公司同期累计净利润

１０８

，

２３９．７２

万元的

３．１４

倍。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０．５７％

、

１１３．５４％

、

１１６．２１％

、

９６．２０％

，说

明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质量较好，现金回收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主要系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和生

产规模使资本性支出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银行贷款、公司债券、非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

２０１２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

２０１１

年增加

５４

，

２９７．６７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国开行银团贷款到位及发行公司债券、非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售后回租

等原因；

２０１１

年较

２０１０

年大幅增加

３１０

，

３２７．７７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债券等资金到位。

第五节 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管理措施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股，发行价格为

６．７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５９９

，

３９５

，

７４８．８４

元，扣除发行

费用（含承销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

２２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５７７

，

１７５

，

７４８．８４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全部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用于建设中泰化学阜

康工业园

１２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１０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二期），总投资

７２２

，

０３４．７３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不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

万元

）

本次拟以募集资金投

入

（

万元

）

项目批文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１２０

万吨

／

年聚

氯乙烯树脂

、

１０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

碱循环经济项目

（

二期

）

７２２

，

０３４．７３ １５７

，

７１７．５７

新疆维 吾尔自 治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２０１０１０２６

号文备案

；

环评报告经新疆维吾

尔 自治 区环 境 保 护 厅 以

“

新 环 评 价 函

〔

２０１１

〕

９３０

号

”

文批复同意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８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装置、

６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装置，配套公用工程、服务性

工程。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经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暂时以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先行投入，并在

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进行置换，再以剩余的募集资金继续投资建设上述项目。 由于

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与预计募集资金金额有较大差距，将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和建设进度。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０１０２６

号文备案。 项目建设用地已获得阜国用

（

２０１３

）第

１

号土地使用权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出具新环评价函〔

２０１１

〕

９３０

号文《关于新疆中泰

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１２０

万吨

／

年

ＰＶＣ

、

１０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

书》所列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建设。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

（一）受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利好因素影响，国内聚氯乙烯未来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主要下游产业化学建材、农用聚氯

乙烯树脂塑料制品、工业用聚氯乙烯树脂塑料制品、包装材料等的快速发展将支持聚氯乙烯树脂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随着公

司的一体化产业链优势的进一步展现，建立在资源能源基础之上的成本领先优势和规模优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在行业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二）氯碱化工行业属于规模型工业，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氯碱企业在成本、技术、资源利用、市场控制等诸多方面都具有

明显的竞争优势。

２０１１

年我国聚氯乙烯产量前十名的企业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

４６．３３％

，与聚氯乙烯强国相比，我国聚氯

乙烯行业领先企业的产能产量依然较低，行业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国家对氯碱行业的产业政策主要从调整和优化产

业结构入手，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以公司为代表的西部拥有资源优势的企业竞争力突出，具有一定的成本优

势，将会受益于行业整合。 在聚氯乙烯行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背景下，公司的规模化优势地位将得到体现。

四、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在本次发行前，经公司四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已按照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

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立专项存储账户如下：

１

、账户名称：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

６５１０１５６００６３８７６１９００００

开户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２

、账户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账户：

６５１０１５６００６３８７４６１００００

开户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３

、账户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账户：

１４６００１５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９９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第六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过程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了全部和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整个发行过

程，包括认购邀请书及其相关附件的发送、申购报价、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发行对象确定、缴款通知书和《股份认购合同》的

发送与签署、认购股款的缴纳和验资等系真实、合规、有效的；发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并且

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２３５

，

８９９

，

０７８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

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

中泰集团认购的股份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其他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十二个月。

第八节 备查文件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3日

2013年 9月 16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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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


